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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3 年北京市地方标准修订项目计划（第一批）》（京

市监函〔2023〕5 号）的要求，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国内

相关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订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 总则；2 术语；3 基本规定；4 脚手架作业安全防护；5 临

边安全防护；6 洞口安全防护；7 操作平台安全防护；8 装配施工安全防护；9 交叉作业安全

防护。 

本标准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1 增加了相关术语； 

2 增加了电梯井操作平台安全防护、大模板安全防护及存放等内容； 

3 将原标准第 6 章“钢结构安全防护”等内容合并至第 8 章“装配施工安全防护”中，并补

充了抱箍式安全绳、钢结构焊接操作平台、钢结构挂梯等内容； 

4 增加了脚手架作业安全防护的规定； 

5 增加了装配式施工安全防护的规定。 

本标准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和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同负责管理，北京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归口、组织实施并组织编制单位对本标准的具体内容进行解释。执行

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北京城建科技促进会（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广莲路 1 号建工

大厦 9 层，邮编：100055；电话：010-63989087 电子邮箱：cjhbz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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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加强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安全管理，规范施工现场防护设施，修订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北京市行政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和拆除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工

程的施工现场防护设施设置。 

1.0.3  施工现场防护设施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和北京市现行有关标准的

规定。 

  



 

 

2  术 语 

2.0.1  洞口 hole 

在地面、楼面、屋面和墙面等有可能使人和物料坠落的因结构不连续而形成的通透空间。 

2.0.2  操作平台 operating platform 

施工现场中用钢管扣件或钢构件搭设的架体平台，其顶面用以临时堆放物料或站人操作。 

2.0.3  工具式脚手架 implementation scaffold  

为操作人员搭设或设立的作业场所或平台，其主要架体构件为工厂制作的专用的钢结构

产品，在现场按特定的程序组装后，附着在建筑物上自行或利用机械设备，沿建筑物可整体

或部分升降的脚手架。 

2.0.4  楼梯间整体平台 staircase integral lifting platform 

在装配式建筑施工过程中，保证装配式建筑预制楼梯间的外侧现浇剪力墙周边有操作空

间，降低工人操作难度和危险性，同时提供上楼顶通道的下部为承重梁的可吊装提升钢平台。 

2.0.5  拉杆式悬挑脚手架  tie rod suspension scaffolding 

由钢管脚手架架体和悬挑承力架组成，搭设一定高度并附着于主体结构上，承受相应的

荷载，并具有安全防护功能的作业脚手架。 

2.0.6  三角桁架悬挑脚手架  triangular truss 

由双轴对称截面型钢焊接而成的三角形桁架支撑结构。  



 

 

3  基本规定 

3.0.1  施工前应编制防护设施施工方案或安全技术措施。 

3.0.2  防护设施安装及搭设前应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并应配备相应的劳动保护用

品。 

3.0.3  防护设施使用的钢管、扣件、钢板、方钢、脚手板、钢丝绳、螺栓等应符合现行国家

产品标准的规定。 

3.0.4  工程建设施工全过程应设置防护设施，作业前应对防护设施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方

可使用。 

3.0.5  施工单位应定期对防护设施进行检查和维护，需临时拆除或变动防护设施时，应采取

能代替原防护设施的可靠措施，作业后应立即恢复。 

3.0.6  施工作业场所有坠落可能的物件应撤除或固定牢固。 

3.0.7  拆除模板、脚手架时，周边应设置警戒区域并有专人看护。拆除后的材料临时堆放处

离楼层外表面边沿不应小于 1m，堆放高度不应大于 1m。楼层边口、通道口、脚手架边缘等

处，不得堆放任何拆除物料。 

  



 

 

4  脚手架作业安全防护 

4.1  一般规定 

4.1.1  安全网应阻燃，外观缝线不应有跳针、漏缝，缝边应均匀。网体上不应有断纱、破洞、

变形及有碍使用的编织缺陷。施工现场使用的安全网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安全网》GB 5725

的规定，钢板网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板网》GB/T 33275 的规定。 

4.1.2  作业脚手架、支撑脚手架的作业层脚手板应铺满、铺稳、铺实，不得有空隙、探头板

和飞跳板，距墙面间距不得大于 150 ㎜。当作业层边沿与结构外表面的距离大于 150 ㎜时应

采取挂设水平安全网或铺设脚手板等防护措施。  

4.1.3  脚手架施工层操作面以下应用安全网封闭，作业层下方净空距离 3m 内应设置一道双

层水平安全网，下方每隔 10m 应设置一道水平安全网。 

4.1.4  开口型双排脚手架的两端应设置连墙件和横向斜撑。 

4.1.5  脚手架最上一道纵向水平杆应高出女儿墙上端 1200 ㎜，坡屋面结构应高出檐口上端

1500 ㎜。 

4.1.6  作业层外侧的防护栏杆应设置两道，上道栏杆安装高度为 1200 ㎜，下道栏杆居中布

置。挡脚板设置高度不应小于 180 ㎜。栏杆、挡脚板应与立杆固定牢固。栏杆与挡脚板示意

图见图 4.1.6 所示。 

 

图 4.1.6  栏杆与挡脚板示意图（单位：㎜） 

1—上道栏杆；2—外立杆；3—挡脚板；4—下道栏杆 

4.1.7  作业层上的施工荷载应符合设计要求，不得超载。不应将模板支架、缆风绳、泵送混

凝土和砂浆的输送管等固定在架体上；不应悬挂起重设备，不得拆除或移动架体上防护设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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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  脚手架架体外立面应采用密目式安全网或钢板网进行全封闭防护。密目式安全网应沿

外立杆内侧进行封闭，钢板网应沿架体外侧进行封闭。密目式安全网、钢板网应与架体可靠

固定。 

4.1.9  临街作业脚手架的外侧立面、转角处应采取有效硬防护措施。 

4.1.10  脚手架搭设和拆除时，宜采取以下措施： 

1 设置安全钢丝绳，钢丝绳直径不应小于 6 ㎜； 

2 脚手架搭设时，安全钢丝绳设置在脚手架靠近结构一侧的立杆或横向水平杆上。脚手

架搭设时安全钢丝绳设置示意图见图 4.1.10； 

3 脚手架拆除时，安全钢丝绳设置在立杆内侧的横向水平杆下方。 

 

图 4.1.10  脚手架搭设时安全钢丝绳设置示意图 

1—绳端连接器；2—卸扣；3—套环；4—绳夹；5—钢丝绳；6—花篮螺栓 

4.1.11  搭设和拆除脚手架作业应有相应的安全措施，应设置安全警戒线、警戒标志，并应

由专人监护，非作业人员不得进入警戒作业区。 

4.1.12  当遇五级及以上强风、浓雾、雨或雪天气时应停止室外脚手架的搭设、使用及拆除

作业。雨、霜、雪后上架作业应有防滑措施，并应及时清除水、冰、霜和雪。 

4.2  落地式脚手架作业 

4.2.1  人行斜道宽度不应小于 1m，坡度不应大于 1：3； 运料斜道宽度不应小于 1.5m，

坡度不应大于 1：6。斜道拐弯处应设置平台，平台尺寸应满足人员双向通行及运料要求且

不小于斜道宽度，设置防护栏杆和挡脚板。人行斜道和运料斜道的脚手板上应每隔 250 ㎜～

1

2
3 4 5 6



 

 

300 ㎜ 设置一根防滑木条，木条厚度宜为 20 ㎜～30 ㎜。 

4.2.2  支撑脚手架在浇筑混凝土、工程结构件安装等施加荷载的过程中，架体下不得有人。 

4.2.3  脚手架使用期间，不得在脚手架立杆基础下方及附近实施挖掘作业。 

4.3  工具式脚手架作业 

4.3.1  高处作业吊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高处作业吊篮》GB/T 19155 和现行行业标准《建

筑施工工具式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 202 的规定。 

4.3.2  高处作业吊篮应设置作业人员专用的挂设安全带的安全绳及自锁器。安全绳应固定在

建筑物可靠位置上，且不得与吊篮上任何部位有连接。安全绳锦纶丝不少于 16 ㎜。 

4.3.3  吊篮内的作业人员应为 2 人，作业人员应正确佩带安全带，安全带与安全绳应通过自

锁器连接。安全绳应与吊篮垂直设置，宜每人设置一根安全绳，自锁器应每人配置一个。 

4.3.4  不得将高处作业吊篮用作垂直运输设备，人员、物料进出吊篮应在地面或安全层面进

行。  

4.3.5  吊篮平台底板应为坚固、防滑的格形板或网纹板等，并固定可靠。底板上的任何开孔

应设计成能防止直径为 15 ㎜的球体通过，并有足够的排水措施。 

4.3.6  吊篮平台四周应安装护栏、中间护栏和踢脚板。护栏高度不应小于 1000 ㎜，测量值

为护栏上部至平台底板表面的距离。中间护栏与护栏和踢脚板间的距离不应大于 500 ㎜。

平台外部有包板时，可不设中间护栏，吊篮示意图见图 4.4.6 。 

 

图 4.3.6  吊篮示意图 

1—护栏；2—中间护栏；3—踢脚板；4—平台底板 

4.3.7  吊篮踢脚板应高于平台底板表面 150 ㎜。平台包板可不装踢脚板。 

4.3.8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在进行升降操作时，架体上不应站人或放置物料，下方应设警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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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不得有人进入，并应设专人负责看护。 

4.3.9  当附着式升降脚手架架体遇到塔吊、施工电梯、物料平台需断开或开洞时，断开处应

加设栏杆和封闭，开口处应有可靠的防止人员及物料坠落的措施。 

4.3.10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架体外侧应采用钢板网封闭严密，且应可靠固定在架体上；作业

层外侧应设置 1200 ㎜高的防护栏杆和 180 ㎜高的挡脚板。 

4.3.11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作业层应满铺脚手板。架体底层及作业面下层应设置翻板，翻板

应铺设严密并固定牢固。 

4.3.12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附墙支座数量和卸荷措施应具有可靠的防倾覆、防坠落和同步升

降控制的安全装置，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施工工具式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 202

及相关要求。 

4.4  悬挑式脚手架作业 

4.4.1  悬挑式脚手架架体底层应采取硬质封闭措施。 

4.4.2  悬挑式脚手架作业层脚手板应铺设牢靠、严实，作业层外边缘应设置 1200 ㎜高的防

护栏杆和 180 ㎜高的挡脚板，安全防护网和防护栏杆等防护设施应随架体搭设同步安装到位。 

4.4.3  悬挑式脚手架作业层边缘与结构外表面的距离大于 150 ㎜时应设置防护设施，拉杆式

悬挑脚手架示意图见图 4.4.3-1，三角桁架悬挑脚手架示意图见图 4.4.3-2。防护设施的连接

方式、固定形式和防护强度应符合方案要求。 

图 4.4.3-1  拉杆式悬挑脚手架示意图 

1—螺栓预埋点；2—上拉杆；3—闭式花篮；4—下拉杆；5—销轴；6—移动定位桩；7—悬挑梁；8—预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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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9—高强螺栓，垫片；10—标准层楼面标高 

 

图 4.4.3-2 三角桁架悬挑脚手架示意图 

1—安全网固定件；2—硬质防护；3—防护立网；4—水平网；5—脚手板；6—挡脚板 

4.4.4  悬挑式脚手架搭设和拆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承力钢梁搭设前，应在下方脚手架设置符合规范要求的安全防护网；脚手架搭设拆

除中，应在作业层设置用于系挂安全带的钢丝绳，在地面设置临时围护和警戒标志，并安排

专人监护； 

2  脚手架使用期间不得拆除主节点处纵横向水平杆、连墙件、钢拉杆、承力钢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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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临边安全防护 

5.1  一般规定 

5.1.1  施工现场的临边应按规定设置防护设施。 

5.1.2  临边防护应优先采用定型防护设施。 

5.1.3  临边防护设施应由立柱、横杆、竖杆、挡脚板及安全立网等组成，防护栏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上横杆距地面高度不得低于 1200 ㎜，立柱间距不得超过 2000 ㎜。防护栏表面刷红白

相间油漆，张挂安全警示标牌；防护栏底部设挡脚板，高度不应低于 180 ㎜，刷红白相间警

示条纹； 

2  坡度大于 25°的屋面临边防护，防护栏上横杆距防护面高度不应低于 1500 ㎜；当采

用钢管式防护栏时应设置三道横杆，横杆间距不应大于 600 ㎜，满挂密目式安全网或钢板网； 

3  防护设施应采用预埋、扣件、焊接、定型套管、螺栓、销轴等方式进行连接和固定。 

5.1.4  防护设施的立柱、竖杆和横杆的设置、固定及连接，均应能承受任何方向 1kN 的外

力作用。 

5.1.5  定型防护设施选用的型材材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碳素结构钢》GB/T 700 的规定。 

5.1.6  定型防护设施连接焊缝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焊接规范》GB 50661 的规定。 

5.1.7  定型防护设施连接和固定用的普通螺栓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六角头螺栓》GB/T 5782

的规定，机械性能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紧固件机械性能 螺栓、螺钉和螺柱》GB/T 3098.1

和《紧固件机械性能 紧定螺钉》GB/T 3098.3 的规定。 

5.2  防护栏 

5.2.1  防护栏主要包括网片式、格栅式、组装式（承插式）、钢管式防护栏四种形式。 

5.2.2  网片式防护栏设置见图 5.2.2-1，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立柱应选用截面长、宽不小于 40 ㎜，厚度不小于 2.5 ㎜的方形钢管，在上下两端约

250 ㎜处焊接钢板连接外框，连接板不应小于 50 ㎜×50 ㎜×6 ㎜，立杆统一使用竖向长孔连

接板，外框统一使用横向长孔连接板，连接板应采用不小于 M10 普通螺栓固定连接，竖向、

横向连接板示意图见 5.2.2-2； 

   2  外框宜选用截面长、宽不小于 30 ㎜的方形钢管； 

   3  焊接钢丝网钢丝直径不应小于 2.5 ㎜，网孔边长不大于 20 ㎜； 

   4  立柱的固定应符合本标准第 5.3 节的规定。 

 



 

 

 

 

图 5.2.2-1  网片式防护栏示意图（单位：㎜） 

1-立柱；2-外框；3-焊接钢丝网；4-螺栓连接；5-底座；6-挡脚板 

 

 

图 5.2.2-2  竖向、横向连接板示意图（单位：㎜） 

5.2.3  格栅式防护栏设置见图 5.2.3，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立柱应选用截面长、宽不小于 40 ㎜，厚度不小于 2.5 ㎜的方形钢管，在上下两端约

250 ㎜处焊接钢板连接外框，连接板不应小于 50 ㎜×50 ㎜×6 ㎜，立杆统一使用竖向长孔连

接板，外框统一使用横向长孔连接板，连接板应采用不小于 M10 普通螺栓固定连接； 

2  外框、竖杆宜选用截面长、宽不小于 30 ㎜的方形钢管； 

3  竖杆间距不应大于 200 ㎜； 

4  立柱的固定应符合本标准第 5.3 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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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3 格栅式防护栏示意图（单位：㎜） 

1-立柱；2-外框；3-竖杆；4-螺栓连接；5-底座；6-挡脚板 

 

5.2.4  组装式防护栏设置见图 5.2.4-1 和图 5.2.4-2，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直角弯头、三通、四通套管均为等边尺寸，采用 Ф57 ㎜×3.5 ㎜的钢管，承插连接宜

采用 M8 紧定螺钉固定； 

2  立杆、水平杆应采用 Ф48.3 ㎜×3.6 ㎜的钢管，当使用“F”型、“干”字型立杆时，宜采

用直角弯头、直通套管连接； 

3  立杆的固定应符合本标准第 5.3 节的要求。 

 

 

图 5.2.4-1 组装式防护栏示意图（单位：㎜） 

1-90°弯头；2-三通；3-四通；4-直通；5-立杆；6-水平杆； 

7-底座；8-挡脚板；9-密目式安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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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4-2  F 型、干型防护栏示意图（单位：㎜） 

5.2.5  钢管式防护栏设置见图 5.2.5，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立杆、横杆应采用 Ф48.3 ㎜×3.6 ㎜的钢管，防护栏应搭设二道护身栏，第一道栏杆

离地 1200 ㎜，第二道栏杆离地 600 ㎜，立杆高度 1300 ㎜，立杆间距不得大于 2000 ㎜； 

2  立杆的固定应符合本标准第 5.3 节的要求。 

 

 

图 5.2.5 钢管式防护栏示意图（单位：㎜） 

1—-钢管；2—密目式安全网；3—底座；4—挡脚板 

 

5.3  防护栏杆固定 

5.3.1  在混凝土结构上可采用 120㎜×120㎜×6㎜钢板底座用四个M8膨胀螺栓与地面固定，

膨胀螺栓固定示意图见图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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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1 膨胀螺栓固定示意图 

1-钢管；2-膨胀螺栓；3-混凝土结构；4-钢板底座 

5.3.2  在混凝土结构中预埋埋件，采用预埋件与钢管焊接固定；采用钢套筒承插固定时，钢

套筒高度不应小于 150 ㎜，可使用不小于 M8 紧定螺钉固定；焊接固定示意图见图 5.3.2-1，

套筒承插固定示意图见图 5.3.2-2。 

 

图 5.3.2-1 焊接固定示意图 

1-钢管；2-预埋件；3-混凝土结构 

 

 

图 5.3.2-2 套筒承插固定示意图 

1-Ф48.3 ㎜×3.6 ㎜钢管；2-Ф57 ㎜×3.6 ㎜钢套筒；3-紧定螺钉； 

4-预埋件；5-混凝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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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当基底为土质时，可采用插入式和预埋混凝土砌块进行固定；钢管插入地面固定示意

图见图 5.3.3-1，预埋混凝土砌块固定示意图见图 5.3.3-2。 

 

图 5.3.3-1 钢管插入地面固定示意图 

 

图 5.3.3-2 预埋混凝土砌块固定示意图 

 

5.4  其他临边 

5.4.1  无脚手架围护的作业面临边区域、高低跨区域等部位，应搭设临边防护，防护设施的

构造应符合本标准第 5.1 节的规定。 

5.4.2  暗挖工程竖井应设防水挡墙和防护栏杆，防水挡墙上防护栏杆距防护面高度不得低于

1200 ㎜，防护设施的构造和固定应符合本标准第 5.1 节、第 5.3 节的规定。竖井楼梯护栏外

侧，应采用密目式安全立网或钢板网全封闭。 

5.4.3  暗挖工程竖井卸渣口应设置挡堰、防护栏杆、防倾覆钢索等防护措施，挡堰应采用工

字钢，且高度不应低于 300 ㎜，防护栏上横杆距防护面高度不应小于 1200 ㎜，防倾覆钢索

直径不应小于 A12。防护设施的构造应符合本标准第 5.1 节的规定。 



 

 

5.4.4  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楼层临边作业区域、楼梯口、梯段边及阳台（阳台外墙）拆除后，

应设置防护设施，防护设施的构造应符合本标准第 5.1 节的规定。  



 

 

6  洞口安全防护 

6.1  一般规定 

6.1.1  短边长度大于 25 ㎜的施工现场洞口应设置防坠落的防护设施。 

6.1.2  水平洞口的防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短边长度大于 25 ㎜且不大于 500 ㎜ 的洞口，采用盖板防护； 

2  短边长度大于 500 ㎜且不大于 1500 ㎜ 的洞口，采用预留钢筋网片加盖板防护，或

采用扣件扣接钢管形成网格加盖板进行防护； 

3  短边长度大于 1500 ㎜ 的洞口，应按本标准第 5 章的规定设置临边防护，洞口内应

支挂水平安全网。 

6.1.3  竖向洞口的防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短边长度不大于 500 ㎜ 的洞口，采取封堵措施，防护应牢固； 

2  短边长度大于 500 ㎜ 的洞口，采用防护栏杆防护。 

6.1.4  盖板应完好无破损，表面刷红、白条纹安全色，并有防止挪动、位移的措施。 

6.1.5  洞口防护盖板应能承受不小于 1kN 的集中荷载和不小于 2kN/m²的均布荷载。 

6.1.6  施工现场通道附近洞口与坑槽等处，除设置防护设施与安全标志外，夜间还应设警示

灯。 

6.2  盖板和栏杆 

6.2.1  洞口短边长度不大于 500 ㎜的防护盖板固定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盖板采用 15 ㎜ 厚木胶合板及 50 ㎜×100 ㎜ 木方制盖板，每边大于洞口 200 ㎜； 

2  盖板固定可采用盖板上打孔后穿 8 号铁丝，背面用刚性材料固定，洞口盖板防护做

法剖面示意图 见图 6.2.1-1，用砂浆封边，防止挪移；当采用锯出等长木方卡固在洞口内时，

应将硬质盖板用铁钉钉在木方上，钉距不大于 50 ㎜ ，洞口盖板防护做法剖面示意图见图 

6.2.1-2。 

 

图 6.2.1-1 洞口盖板防护做法剖面示意图 

1-木胶合板；2-铁丝；3-刚性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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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1-2 洞口盖板防护做法剖面示意图（单位：㎜） 

1-木胶合板；2-钉子；3-木方 

6.2.2  洞口处预留钢筋网片加盖板防护设置，有钢筋洞口防护剖面示意图见图 6.2.2，并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预留钢筋网片的网格间距不得大于 200 ㎜； 

   2  钢筋防护网上满铺木胶合板或脚手板，每边大于洞口 200 ㎜； 

   3  盖板应用 8 号铁丝与钢筋网片绑扎，防止移动。 

 

图 6.2.2 有钢筋洞口防护剖面示意图 

1-木胶合板或脚手板；2-钉子；3-木方 

6.2.3  洞口处用扣件扣接钢管形成网格加盖板防护，应设置以扣件扣接钢管制作成的 400

㎜×400 ㎜ 的网格，并在上面铺木胶合板，洞口防护示意图见图 6.2.3。 

3

2
1

1
2

3

1
2

3

利用楼板受力钢筋

设置钢筋网片



 

 

 

 

图 6.2.3 洞口防护示意图 

1-木胶合板；2-φ48.3 ㎜×3.6 ㎜钢管 

6.2.4  短边长度超过 1500 ㎜ 的水平洞口，应按本标准第 5 章的规定，在洞口四周设置防

护栏杆，洞口内支挂水平安全网应进行全封闭。 

6.2.5  短边长度大于 500 ㎜ 的竖向洞口防护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洞口底部墙体高度不大于200㎜时，应按本标准第5章的规定设置防护，并设挡脚板； 

2  洞口底部墙体高度大于 200 ㎜且不大于 600 ㎜时，在距离地面或楼面 600 ㎜和 1200

㎜处各设置一道防护栏杆； 

3  洞口底部的墙体高度大于 600 ㎜且不大于 1200 ㎜时，在距离地面或楼面 1200 ㎜处设

置一道防护栏杆； 

4  防护栏杆两端应与结构固定牢固。 

6.2.6  竖向洞口防护栏杆固定方式宜符合下列规定： 

1  防护栏杆可按照本标准第 5 章临边防护栏杆的固定方式进行固定； 

2  洞口位于墙角时，防护杆件一端焊接钢板，采用膨胀螺栓与结构墙体固定，另一端采

用“Ω”形固定件和膨胀螺栓与结构墙体固定； 

3  洞口位于墙面时，护身栏两端均采用“Ω”形固定件和膨胀螺栓与结构墙体固定。 

6.3  其他洞口 

6.3.1  结构墙角处水平洞口防护可采用盖板或临边防护两种形式，防护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无钢筋洞口防护平面示意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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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短边长度不大于 300 ㎜ 的洞口应采用盖板防护，盖板应固定牢固； 

2  短边长度大于 300 ㎜ 且不大于 1500 ㎜ 的洞口应采用预留钢筋网片加盖板方式进

行防护，洞口贴墙时的防护做法示意图见图 6.3.1； 

3  短边长度大于 1500 ㎜的洞口应按本标准第 5 章临边防护相关内容搭设，洞口内采用

安全平网封闭。 

 

 

图 6.3.1 洞口贴墙时的防护做法示意图（单位：㎜） 

1-钢筋网片；2-木防护板 

6.3.2  斜屋面洞口防护设置应符合本章第 6.1.3 条规定。 

6.3.3  结构外采光井应设置防护措施，防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光井口四周应设置防护栏杆，栏杆设置应符合本标准第 5 章的规定； 

2  洞口内采用安全平网封闭，并采用承载力满足使用要求的盖板覆盖，采光井安全防护

平面示意图见图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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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贴墙洞口防护做法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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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剖面图



 

 

 

图 6.3.3 采光井安全防护平面示意图（单位：㎜） 

1-防护栏杆；2-脚手板 

6.3.4  电梯井防护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防护门栏杆边框采用 40 ㎜×40 ㎜×2.5 ㎜ 方型钢管，竖杆采用 20 ㎜×20 ㎜×2 ㎜ 方

型钢管，防护门和挡脚板刷红、白相间条纹安全色，防护门外侧悬挂安全警示牌； 

2  高度不得低于 1500 ㎜，底部安装高度不小于 180 ㎜ 挡脚板，防护门底端距地面高度

不应大于 50 ㎜，竖向栏杆间距不大于 120 ㎜； 

   3  电梯井口宽度大于 2000 ㎜ 时，应按本标准第 5 章要求设置格栅式或网片式防护。 

6.3.5  电梯井防护门固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防护门四角宜采用“Ω”形固定件和 M10 膨胀螺栓与结构墙体固定，落地洞口防护示

意图见图 6.3.5-1，落地洞口防护示意图见图 6.3.5-2； 

2  采用其他方式固定时，固定强度应不小于采用“Ω”形固定件或 M10 膨胀螺栓的固定

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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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5-1 落地洞口防护示意图（单位：㎜） 

1-混凝土墙体；2-混凝土楼板；3-0.5 厚铁皮；4-挡脚板（0.5 厚铁皮或木板） 

 

图 6.3.5-2 落地洞口防护示意图（单位：㎜） 

1-混凝土墙体；2-混凝土楼板；3-0.5 厚铁皮；4-挡脚板（0.5 厚铁皮或木板） 

6.3.6  电梯井内水平防护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梯井首层应设置双层水平安全网，首层以上和有地下室的电梯井内，每隔两层且不

大于 10m 设一道水平安全网，电梯井内防护示意图见图 6.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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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6-1 电梯井内防护示意图 

1-混凝土墙体；2-混凝土楼板 

   2  电梯井内水平安全网与钢管、钢丝绳等固定件应紧密连接，固定件与井壁周边的空隙

不得大于 25 ㎜，电梯井内防护示意图见图 6.3.6-2 和图 6.3.6-3； 

 

图 6.3.6-2 电梯井内防护示意图 

1-钢管；2-安全网；3-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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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6-3 电梯井内防护示意图 

1-预埋环；2-钢丝绳；3-安全网；4-间隙 

3  电梯井内采用落地或悬挑脚手架的方式设置水平安全网，防护示意图见图 6.3.6-4。 

 

图 6.3.6-4 电梯井内防护示意图 

1-φ48.3 ㎜×3.6 ㎜钢管；2-安全网；3-间隙 

4  电梯井内，采用预留钢筋网片并铺设硬质防护时，应在每层用贯穿于混凝土板内的钢

筋（或楼板分布筋）形成防护网，钢筋直径不应小于 12 ㎜，钢筋间距不应小于 200 ㎜，

并在其上方满铺木胶合板，防护示意图见图 6.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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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6-5 电梯井内防护示意图 

1-钢筋；2-钢筋结构锚固；3-木胶合板 

6.3.7  施工中，降水井、强电井、弱电井、人工挖孔桩等存在坠落风险的井口四周应按本标

准第 5 章的规定，设置临边防护设施，设置高度应不低于 180 ㎜的挡脚板，停止施工作业时

应加设盖板，井口防护示意图见图 6.3.7。 

 

图 6.3.7 井口防护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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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横杆；2-立杆；3-井口；4-井壁；5-盖板 

6.3.8 对人工拆除施工作业面的孔洞，应采取防护措施。 

6.3.9 楼梯与结构施工不同步时，应设置防护设施，楼梯间整体平台防护示意图见图 6.3.9-1，

现浇施工楼梯间防护示意图见图 6.3.9-2，并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楼梯间整体平台的框架选用方钢尺寸不应小于 120 ㎜×120 ㎜； 

2  楼梯间整体平台应选用可靠的固定方式与建筑结构连接； 

3  楼梯间整体平台与建筑结构间的缝隙使用翻板防护严密； 

4  楼梯间整体平台仅作为防护设施及人员上下通道，不应作为材料周转调运平台使用； 

5  现浇工艺施工的楼梯间应在楼梯钢筋绑扎前搭设防护栏杆，上横杆距地面高度不低

于 1200 ㎜，立柱间距不超过 2000 ㎜。护栏表面刷红白相间油漆，防护栏底部设挡脚板，高

度不低于 180 ㎜，刷红白相间警示条纹。 

 

图 6.3.9-1 楼梯间整体平台防护示意图（单位：㎜） 

1-方钢；2-防护栏杆；3-推拉式固定钢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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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9-2 现浇施工楼梯间防护示意图（单位：㎜） 

1-立杆；2-横杆；3-挡脚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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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操作平台安全防护 

7.1  一般规定 

7.1.1  操作平台应通过设计计算，并应编制专项方案和专项技术交底。定型化操作平台

应满足产品说明书的要求。 

7.1.2  操作平台作业层应满铺钢、木等材质的脚手板，脚手板的选取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压钢脚手板的材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碳素结构钢》GB/T 700 中 Q235 级钢的规定； 

2  木脚手板材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木结构设计标准》GB 50005 中Ⅱa 级材质的规定；

脚手板厚度不应小于 50 ㎜，两端应各设置直径不小于 4 ㎜的镀锌钢丝箍两道固定在支撑杆

件上； 

3  脚手板的铺设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 

130 的规定。 

7.1.3  操作平台应设置作业人员上下的爬梯，并设置相应的防护设施。 

7.1.4  载料操作平台应设置限载标识，且应注明各种物料允许放置数量和限定允许的作业人

数，物料应及时转运，不得超载、超高堆放。 

7.2  移动、升降式操作平台 

7.2.1  移动、升降式操作平台临边应设置高度不低于 1200 ㎜防护栏杆，并采用安全网

封闭，底部设置高度不低于 180 ㎜挡脚板。平台出入口应采用硬质刚性封闭。  

7.2.2  移动式操作平台面积不宜大于 10 ㎡，高度不宜大于 5000 ㎜，高宽比不应大于 2:1，

施工荷载不应大于 1.5kN/㎡。 

7.2.3  操作平台防护栏杆应采用扣接或承插方式与平台连接牢固，台面应满铺 5 ㎜厚钢

质或 50 ㎜厚木质的脚手板，并固定牢固。移动操作平台示意图见图 7.2.3-1、7.2.3-2、7.2.3-3、

7.2.3-4。 



 

 

 

图 7.2.3-1 扣件钢管移动式操作平台        图 7.2.3-2 扣件钢管移动式操作平台 

正立面示意图                               侧立面示意图 

1-防护栏杆；2-密目式安全网；3-平台出入口封闭设施；4-挡脚板； 

5-脚手板；6-制动装置 

 

图 7.2.3-3 门式移动操作平台正立面示意图      图 7.2.3-4 门式移动操作平台侧立面示意图 

1-爬梯；2-支腿；3-制动装置；4-防护栏杆；5-踢脚板； 

6-密目式安全网；7-平台出入口封闭措施 

7.2.4  移动式升降操作平台作业区域应设置警戒线，警戒线距离平台水平间距不应小

于 2000 ㎜，剪叉式升降操作平台提升高度不宜大于 5000 ㎜。同一作业区域内，有 2

台及以上的移动式操作平台作业时，应保持安全距离并设置好警戒线。多台设备同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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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安全距离(曲臂式)示意图见图 7.2.4-1，多台设备同步作业安全距离(剪叉式)示意图见图

7.2.4-2。 

 

图 7.2.4-1 多台设备同步作业安全距离(曲臂式)示意图 

1-曲臂式升降操作平台；2-防护栏杆；3-踢脚板；4-警戒线 

 

图 7.2.4-2 多台设备同步作业安全距离(剪叉式)示意图 

1-剪叉式升降操作平台；2-防护栏杆；3-踢脚板；4-警戒线 

7.2.5  曲臂式、剪叉式操作平台作业人员安全带应系挂可靠位置。 

7.3  电梯井作业平台 

7.3.1  插杠式电梯井操作平台主龙骨应采用 14#及以上型号工字钢、槽钢等型钢制作，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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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应采用不小于 HPB300-φ16 及以上圆钢，台面应采用 50 ㎜厚脚手板或不小于 3 ㎜厚花纹

钢板制作。插杠式电梯井操作平台示意图见图 7.3.1。 

 

图 7.3.1 插杠式电梯井操作平台示意图 

1-工字钢、槽钢；2-脚手板或钢板；3-圆钢 

7.3.2  插杠主龙骨应采用 14#及以上型号工字钢支撑，伸出墙体长度不小于 300 ㎜。插

杠示意图见图 7.3.2-1，插杠式电梯井操作平台安装示意图见图 7.3.2-2。 

 

图 7.3.2—1 插杠示意图 

1-14#及以上工字钢；2-拉环；3-连接钢板 

 

图 7.3.2—2 插杠式电梯井操作平台安装示意图 

1-插杠；2-操作平台；3-墙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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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自卡式电梯井操作平台支撑架应采用 14#及以上工字钢、槽钢等型钢制作，支腿

处应有加强措施。自卡式电梯井操作平台安装示意图见图 7.3.3。 

 

图 7.3.3 自卡式电梯井操作平台安装示意图 

1-14#及以上工字钢、槽钢等型钢；2-操作平台；3-吊环；4-支腿；5-加强板；6-楼板；7-墙体 

7.3.4  落地式电梯井操作平台应与井壁支顶牢固作业层上应满铺脚手板。落地式电梯井操作

平台布置示意图见图 7.3.4。 

 

图 7.3.4 落地式电梯井操作平台布置示意图 

1-U 拖；2-水平杆；3-水平斜杆 

7.3.5  落地式操作平台的防护要求按本标准第 7.2.1 条、第 7.2.2 条、第 7.2.3 条执行。落地

式操作平台示意图见图 7.3.5-1 和图 7.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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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5-1 落地式操作平台正立面示意图    图 7.3.5-2 落地式操作平台侧立面示意 

1-防护栏杆；2-密目式安全网；3-平台出入口封闭措施；4-挡脚板；5-脚手板 

7.4  悬挑式钢平台 

7.4.1  悬挑式钢平台的悬挑长度不宜大于 5000 ㎜，锚固长度不宜小于 1500 ㎜，承载面

积不应大于 20 ㎡，承载面积长宽比不应大于 1.5:1。 

7.4.2  工具式液压爬升悬挑钢平台卸料层长度不应大于 5000 ㎜，宽度不应小于 2500m，

承载面积不应大于20 ㎡。工具式液压爬升悬挑钢平台侧立面安装示意图见图 7.4.2。 

 

图 7.4.2 工具式液压爬升悬挑钢平台侧立面安装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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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防滑移装置；2-液压系统；3-穿墙螺栓；4-附板支架； 

5-卸料层防护围栏；6-主受力框架；7-操作层防护网；8-导轨  

7.4.3  钢平台防护栏杆高度不应低于 1500 ㎜，应以硬质材料进行封闭。悬挑式钢平台

应满铺 50 ㎜厚脚手板或同等强度的其他材料，工具式液压爬升悬挑钢平台应满铺厚度

2.5 ㎜以上花纹钢板。 

7.4.4  钢平台安装、提升、使用和拆除时，地面垂直投影 6000 ㎜范围，应设置警戒区，

设置警示标识，人员不得入内。  

7.4.5  钢平台与脚手架交叉区域上部应设置硬质防护。 

7.5  垂直运输通道平台  

7.5.1  通道平台两侧应设置防护栏，栏杆高度不应低于 1200 ㎜，水平杆间距不应大于 600

㎜，挡脚板高度不应小于 180 ㎜，防护栏周边应采用密目式安全网进行封闭；通道平台底部

应满铺脚手板。垂直运输通道示意图见图 7.5.1。 

 

图 7.5.1 垂直运输通道示意图 

1-防护栏杆；2-防护网；3-挡脚板；4-脚手板；5-防外开防护；6-之字斜撑 

7.5.2  停层平台口应设置高度不低于 1800m 的楼层对开式防护门，防护门应采用钢管和钢

网焊接制作；防护门的下沿距平台不应超过 100 ㎜；防护门外侧面应设置门闩或安装自动锁

扣；物料提升机防护门内侧面应设置门闩或安装自动锁扣，示意图见图 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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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2 垂直运输通道防护门示意图 

1-楼层标识；2-钢板网；3-立柱；4-企业标识；5-警示牌；6-钢板 

7.6  大模板操作平台 

7.6.1  大模板操作平台组装示意图见图 7.6.1，安全防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平台宽度不宜大于 900 ㎜；  

2  平台外围应设置高处平台板上表面不小于 180 ㎜的挡脚板； 

3  平台外围应设栏杆，栏杆上顶面高度不应小于 1200 ㎜且中间应有横杆，栏杆

任意点上作用 1kN 任意方向力时不应有塑性变形； 

4  平台脚手板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

JGJ 130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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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模板上应设置上下平台的爬梯； 

6  操作平台系统与面板系统间的连接应可靠，便于检查与维护。  

 

图  7.6.1 大模板操作平台组装示意图 

1-支腿；2-穿墙螺栓； 3-大模板；4-爬梯；5-操作平台；6-防护栏杆 

7-横杆；8-踢脚板；9-厚脚手板；10-墙体 

7.6.2  大模板插放架操作平台作业层安全防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插放架操作平台架体应封闭严密，用立网沿外立杆内侧连接牢固； 

2  插放架操作平台平台应设置爬梯或马道，宽度不应小于 1000m，坡度不应大于 1:3，

且两侧均应设置 1200 ㎜高的防护栏杆，用安全立网封闭严密； 

3  大模板插放架操作平台作业层脚手板应铺满、铺稳、铺实； 

4  大模板插放架操作平台作业层外侧应设两道高度不低于 1200 ㎜的防护栏杆和高度不

低于 180 ㎜挡脚板，并设置立网封闭严密，见图 7.6.2-1； 

5  当无法设置防护栏杆时，大模板插放架操作平台作业层上方应连续设置高度不低于

1800 ㎜的安全绳，作业人员安全带系挂在安全绳上方可行走，行走时不得搬运重物。大模

板插放架操作平台示意图见图 7.6.2-2。 
≥≥ 10 9

6 7

8
5

3

2

4

1



 

 

 
图 7.6.2-1 大模板插放架操作平台防护栏杆立面示意图  

1-挡脚板；2-爬梯；3-安全立网；4-护栏 

 

图 7.6.2-2 大模板插放架操作平台安全绳设置立面示意图  

1-作业层；2-爬梯；3-安全立网；4-护栏；5-安全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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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装配施工安全防护 

8.1  一般规定 

8.1.1  预制构件堆放场地应平整且应设有排水措施，堆放时底板与地面之间应有间隙。 

8.1.2  预制构件应按规格、品种、使用部位 和吊装顺序分别设置存放场地。存放场地周围

应按本标准第 5.2.5 条的规定进行封闭，并悬挂安全警示标识。 

8.1.3  预制构件叠放时，宜采用不小于 100 ㎜×100 ㎜木方作为垫木，保证材料堆放平稳。

预制构件间垫木宜放置在两侧，预制板应在板两端(距板端 200 ㎜)及跨中位置设置垫木且间

距不大于 1600 ㎜。垫木应上下垂直对齐。不同板号构件应分别堆放，堆放高度不宜大于 6

层，堆放时间不宜超过两个月。 

8.1.4  预制柱、梁宜采用平放且不少于两道垫木。 

8.1.5  预制构件堆垛之间宜留不小于 2000 ㎜宽通道。 

8.1.6  堆垛层数应根据构件与垫木（或垫块）的承载能力及堆垛的稳定性确定，设置防倾覆

支架。 

8.1.7  预制墙板应采用工具式插放架饰面朝外、对称存放，并与地面应保证稳定角度，构件

与地面倾斜角度宜大于 80°，工具式插放架及特殊构件自稳角度应经计算确定；工具式插放

架应有足够的刚度、抗倾覆性能并支垫稳固，操作面应设置行走通道。      

8.1.8  U 形预制外墙存放时宜将较短侧墙放置在插放架中，固定木块应直接架设在内叶板截

面上，不得架设在外叶板边缘。 

8.1.9  构件吊装区域非作业人员不得靠近，且应用警戒线进行封闭管理，对长时间未使用的

构件应进行质量措施保护。 

8.2  混凝土构件安装 

8.2.1  预制墙、板构件吊装时应采用多点吊装，根据预制构件的吊环位置选用合理的起吊点，

并用卸扣将钢丝绳与预制构件的预留吊环连接。预制构件吊装示意图见图 8.2.1。 



 

 

 

图8.2.1 预制构件吊装示意图 

1-钢丝绳；2-卸扣；3-卸扣；4-吊装梁；5-钢丝绳；6-吊环 

 

8.2.2  预制构件安装就位后应采用临时支撑固定，装配式混凝土构件临时支撑示意图见图

8.2.2，临时支撑安全防护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设置不少于 2 道的临时支撑； 

2  预制柱、墙板构件的上部斜支撑，支撑点距离板底的距离不宜小于构件高度的 2/3，

且不应小于构件高度的 1/2； 

3  斜支撑应与构件应可靠连接； 

4  经方案设计计算确定临时支撑的间距及其与墙、柱、梁边的净距，竖向连续支撑层数

不宜少于 2 层，上下层竖向支撑应垂直对应； 

5  预制叠合板的底板下部支架，可选用定型独立钢支柱，应经计算确定竖向支撑间距。 

 

图 8.2.2 装配式混凝土构件临时支撑示意图 

1-预制外墙；2-临时支撑；3-墙底垫片 

8.2.3  预制构件吊装时，吊装区域应封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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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  预制叠合构件装配施工前应根据现场情况设置临时支撑。常用的临时支撑见图 8.2.4。 

 

图 8.2.4 叠合临时支撑示意图（单位㎜） 

8.2.5  预制构件施工时应设置防护架，除应符合本标准第 4 章的规定外，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单层型钢式防护架，标准单架体长度宜为 1000 ㎜～2000 ㎜，多组合使用总长度不

宜超过 6000 ㎜，固定螺栓直径不宜小于 20 ㎜，螺栓固定点距构件边缘不应小于 150 ㎜；单

层型钢式防护架示意图见图 8.2.5-1； 

 

 

图 8.2.5-1 单层型钢式防护架示意图 

1-立网；2-踏板；3-型钢支撑（含分配梁）；4-穿墙螺栓 

2  多层型钢式防护架，型钢上部脚手架搭设高度不宜超过 20m，固定螺栓直径不宜小

于 30 ㎜，螺栓固定点距构件边缘不应小于 150 ㎜，多层型钢式防护架示意图见图 8.2.5-2。 

1

2

3

4 3

2

1



 

 

          

 

 

图 8.2.5-2 多层型钢式防护架示意图 

1-钢管脚手架；2-连系梁；3-三角架；4-穿墙螺栓；5-墙体 

8.3  钢结构安装 

8.3.1  钢结构施工时，楼层钢梁吊装完毕后，应及时分区支搭或支挂水平安全网，并在施工

层搭设水平通道，宽度不宜小于 600 ㎜，通道两侧应按本标准第 4 章的规定设置防护栏杆。 

8.3.2  利用钢梁作为水平通道时，应在钢梁一侧设置连续双道安全绳，安全绳应采用钢丝绳，

安装方式可采用抱箍式安全绳和立杆式安全绳。立杆式安全绳的设置应符合本标准第 6 章的

规定。 

8.3.3 立杆式安全绳防护符合下列规定：(见图 8.3.3-1、图 8.3.3-2) 

1  立杆与钢梁之间的固定可采用焊接、立杆底部夹具连接等方式，应承受任何方向 1KN

外力作用； 

2  安全绳宜采用镀锌钢丝绳，其技术性能应符合《钢丝绳通用技术条件》GB/T 2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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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钢丝绳不允许断开后搭接或套接重新使用； 

3  立杆间距、立杆与钢梁连接、镀锌钢丝绳直径等应进行专项设计计算； 

4  立杆由钢管、底部加劲板和穿绳环组成，立杆高度不小于 1200 ㎜，钢丝绳距离梁上

表面为 1m； 

5  钢梁立杆式安全绳应在钢梁吊装前安装就位。 

 

图 8.3.3-1 立杆式安全绳示意图（单位㎜） 

1-绳卡；2-立杆；3-穿绳环；4-花篮螺栓；5-劲板加固措施 

 

图 8.3.3-2 夹具式立杆示意图（单位㎜） 

1-立杆；2-加劲板；3-U 型钢板；4-紧固螺栓 

8.3.4  立杆式安全绳的安装固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选用与钢丝绳直径配套绳卡，钢丝绳两端绳卡数量不得少于 3 个，绳卡间距为钢丝

绳直径的 6-7 倍； 

2  安全绳两端宜安装经设计计算，符合安全性能型号的花篮螺栓，调节钢丝绳的松度； 

3  立杆底部四周应采取焊接加劲板措施加固； 

4  穿绳环使用直径不小于 6 ㎜，与立杆钢管以角焊缝的方式连接； 

5  钢丝绳穿绕穿绳环与钢管绑扎，用绳卡固定。 

8.3.5  抱箍式安全绳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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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抱箍应采用扁钢制作，并喷涂红白相间防腐油漆； 

2  安全绳应采用镀锌材料，其技术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丝绳通用技术条件》

GB/T 20118 的规定； 

3  端部钢丝绳应使用绳卡固定，并应设置安全弯。绳卡应设置在钢丝绳长头端且数量

不应少于 4 个，钢丝绳卡扣示意图见图 8.3.5。 

4  钢丝绳间距 A 应为 6-7D，安全弯高度 H 宜为 1D，钢丝绳尾端宜留置不小于 140 ㎜。   

 

图 8.3.5 钢丝绳卡扣示意图 

1-镀锌钢丝绳；2-卡扣； 

8.3.6  钢梁腹板高度小于等于 800 ㎜时，应设下挂式水平安全网。钢梁腹板高度大于 800

㎜ 时，应在梁上翼缘挂设上挂式水平安全网。（下挂式安全网示意图见图 8.3.6）

 

图 8.3.6 下挂式安全网 

1-吊钩；2-安全网 

8.3.7  钢结构焊接操作平台设置示意图见图 8.3.7，安全防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操作平台应按本标准第 4 章设置临边防护； 

2  操作平台临边防护高度应不小于 1200 ㎜，有电焊防风要求时，其高度应不小于 1800

㎜； 

3  有焊接防风要求时，应使用防火防风布对平台顶部及四周进行封闭，并在底部铺设

一层防火岩棉； 

4  操作平台底部可随柱、梁等结构的不同进行针对性的制作，其他部位可不作调整； 

5  操作平台应在内侧四角设置吊点，在该部位作业前安装到位，该部位作业全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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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方可拆除。 

 

图 8.3.7 钢结构固定式操作平台示意图（单位：㎜） 

1-螺栓；2-护栏；3-护栏高度 

8.3.8  钢结构挂梯设置见图 8.3.8，挂梯的使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单幅挂梯长度不应超过 3000 ㎜，挂梯内侧净宽 350 ㎜，踏棍间距 300 ㎜； 

   2  每幅挂梯应设置不少于两道围护支撑栏杆，挂梯与钢柱之间的间距不应小于 100 ㎜；

挂梯顶部挂件应挂靠在牢固可靠的位置； 

   3  攀爬挂梯时应使用自锁防坠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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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3.8 钢爬梯示意图（单位：㎜） 

1-挂钩；2-梯梁；3-踏棍；4-支撑；5-扁钢；6-螺栓；7-圆钢 

 

8.3.9  钢结构施工操作挂篮意图见图 8.3.9，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挂篮供钢梁焊接、栓接等作业人员站立使用，由挂件和操作平台两部分组成，挂篮总

高度 2000 ㎜，护身栏杆高度不小于 1200 ㎜； 

   2  挂篮应使用角钢、扁铁、圆钢等材料制作而成，扁铁与角钢、圆钢与角钢应采用搭接

焊接； 

   3  挂篮应涂刷成红白相间的颜色； 

   4  挂篮使用时应有防坠措施，人员作业时应挂好安全带，安全带高挂在挂篮以外的稳固

结构上； 

   5   挂篮底部可使用钢网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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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3.9 钢结构操作挂篮示意图（单位：㎜） 

1-挂件；2-连接钢筋 

8.3.10  钢制组装通道示意图见图 8.3.10，制作、使用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钢制组装通道单元长度宜为 3000 ㎜，宽度宜为 800 ㎜； 

   2  钢制组装通道横向受力横杆间距不宜大于 1000 ㎜，通道长度可根据钢梁间距做小幅

调整，不应超过 4000 ㎜； 

   3  钢丝网片网眼直径不应大于 50 ㎜，并应与通道横梁焊接牢固； 

   4  通道防护栏杆高度不应小于 1200 ㎜，立杆间距不应大于 6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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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3.10 钢制组装通道示意图 

1-镀锌钢丝绳； 2-花篮螺栓；3-踢脚板；4-绳卡；5-工字钢 

8.3.11  幕墙临边作业时，应在楼层外围设置安全绳，每处应设置两道安全绳。安全绳应牢

固拴在主体结构柱上。高处作业人员应在安全绳系牢靠后作业。 

8.3.12  高层、超高层装配式幕墙施工上方有垂直交叉作业时应设置水平安全防护棚，安全

防护棚的搭设应满足相关要求。 

8.3.13  装配式幕墙施工涉及屋面、采光顶时，应搭设水平安全防护网。安全网规格、材质

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安全网》GB 5725 的规定，搭设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施工

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 80 的规定。  



 

 

9  交叉作业安全防护 

9.0.1  处于建筑物坠落半径范围内或起重机起重臂回转半径范围内的临街通道、建筑物出入

口通道、施工升降机和物料提升机首层出入口通道、物料加工区、配电箱等处应设置防护棚。  

9.0.2  通道防护棚净空高度不应小于 3000 ㎜；有机械、机动车辆通行时，净宽和净空高度

不应小于 4000 ㎜。 

9.0.3  通道防护棚宽度应大于建筑物出入口两侧各 1000 ㎜；施工升降机、物料提升机首层

出入口防护棚宽度应大于梯笼（架体）两侧各 1000 ㎜，通道防护棚长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高度 5m 以下的建筑物，防护棚长度不应小于 3m； 

2  高度在 5m～15m 的建筑物，防护棚长度不应小于 4m； 

3  高度在 15m～30m 的建筑物，防护棚长度不应小于 5m； 

4  高度超过 30m 的建筑物，防护棚长度不应小于 6m。 

9.0.4  搭设在建筑物坠落半径范围内或起重机起重臂回转范围内的物料加工区，安全防护棚

应设置双层硬质防护，间距不应小于 700 ㎜，硬质防护应具备抗高处坠物穿透的性能。 

9.0.5  搭设在建筑物坠落半径范围内或起重机起重臂回转范围内的配电箱防护棚应采取防

雨防砸措施。 

9.0.6  防护棚应采用钢管扣件或其他型钢材料搭设。通道防护棚两侧应采用密目式安全网或

钢板网封闭。 

9.0.7  扣件式钢管防护棚的搭设示意图见图 9.0.7，搭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防护棚高度应符合本标准第 9.0.2 条的规定； 

2  防护棚通道基础应进行硬化； 

3  防护棚立杆底部应垫通长垫板；应沿通道通行方向设置扫地杆和剪刀撑；立杆纵距

不应大于 1800 ㎜；防护棚顶部铺板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JGJ 80 的要求； 

4  防护棚宽度超过 3500 ㎜或高度超过 4000 ㎜时应采取确保防护棚架体稳定性的措施； 

5  防护棚构造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 55023、现行行业标准

《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 130 和现行地方标准《扣件式和碗扣式钢

管脚手架安全选用技术规程》DB11/T 583 的规定。  

 



 

 

 

图 9.0.7 3m～6m 扣件式钢管防护棚示意图 

1-脚手架；2-木胶合板；3-剪刀撑；4-密目网或钢板网；5-立杆； 

6-50 ㎜厚垫板；7-双层 50 ㎜厚脚手板；8-安全标志 

9.0.8  落地式型钢防护棚搭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型钢防护棚应根据构造型式进行设计计算，选用相应规格的构配件； 

2  立柱间距不宜大于 3000 ㎜，立柱基础应独立设置；立柱与桁架焊接耳板，根据构造

选取相应型号的螺栓连接固定； 

3  檩条应根据设计选用相应规格的方钢； 

4  立柱基础应符合方案要求，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20。 

9.0.9  悬挑式型钢防护棚搭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构造型式进行设计计算，选用相应规格的构配件； 

2  应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并按专项方案实施，搭设防护棚规格、尺寸应符合本标准第9.0.2、

9.0.3 条的规定； 

3  悬挑钢梁固定端宜采用螺栓锚固固定，悬挑端宜采用钢丝绳或钢拉杆进行固定，各固

定点强度应符合设计计算要求，钢丝绳或钢拉杆与水平面夹角不宜小于 45°。 

9.0.10  配电箱防护棚示意图见图 9.0.10，搭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配电箱防护围栏主框架应采用 40 ㎜×40 ㎜×3 ㎜方钢焊制，立柱应采用 20 ㎜×20 ㎜×2

㎜的方钢，间距应为 150 ㎜。围栏应固定在混凝土承台上，承台高度应为 200 ㎜； 

2  需采取防砸措施的防护棚顶部采用双层防护，底层应为彩钢板，上层为 50 ㎜厚脚手

板，并应设不小于 5%坡度的排水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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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0.10 配电箱防护棚示意图（单位：㎜） 

1-螺栓；2-合页；3-主框架连接件 

9.0.11  悬挑脚手架水平安全网防护搭设示意图见图 9.0.3，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首层四周应搭设 6m 宽的双层水平安全网, 网底距接触面不少于 5m； 

2  首层水平安全网以上应不大于 10m 设置一道 3m 宽的水平安全网； 

3  水平安全网防护搭设时，支撑杆水平夹角不宜小于 45Ⅱ，当在楼层设支撑杆时，应

预埋钢筋环或在结构内外侧各设一道横杆，安全防护网应外高里低，网与网之间应连接严密。 

 

图 9.0.11 水平安全网防护搭设示意图（单位：㎜） 

1-悬挑脚手架；2-结构外立面；3-水平安全网；4-固定支架 

9.0.12  外立面施工过程中存在垂直方向上的交叉作业时，应设置 3000 ㎜宽的硬质水平安全

防护隔离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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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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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脚手架作业安全防护 

4.3  悬挑式脚手架作业 

4.3.3 当作业脚手架作业层边缘与结构外表面的距离大于 150 ㎜时，极易发生人员坠落安全

事故，因此本规范要求采取防护措施，可在作业脚手架作业层内侧设置水平防护网、翻板等

措施防护。  

4.4  工具式脚手架作业防护 

4.4.1～4.4.4  这 4 条依据现行国家标准《高处作业吊篮》GB/T 19155 和现行行业标准《建

筑施工工具式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 202 相关条款进行了修订。 

4.4.8～4.4.12  依据现行行业标准《建筑施工工具式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 202 相关条款

进行了修订。 

  



 

2 

 

5  临边安全防护 

5.2  防护栏 

5.2.2～5.2.3  增大连接钢板尺寸和连接螺栓规格，有利于防护设施整体的稳定和安全。 

5.4  其他临边 

5.4.1  无脚手架围护的作业面临边区域、高低跨区域等部位，存在高处坠落和物体打击风险，

规范设置临边防护设施，能有效防止人员和材料坠落，降低安全风险。 

5.4.2、5.4.3  本条依据现行地方标准《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暗挖施工安全技术规程》DB11/T 

1944 和《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安全检查与评价规范》DB11/T 2098 的相关规定，卸渣口底

部挡堰、防倾覆钢索应固定牢固，并满足强度要求。. 

5.4.4 本条依据现行行业标准《建筑拆除工程安全技术规范》JGJ 147 相关规定，明确了老旧

小区改造工程中，重新搭设临边防护设施的构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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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洞口安全防护 

6.1  一般规定 

6.1.5  对人员和物体有坠落风险的洞口采取盖板防护，能防止发生坠落、物体打击和火灾事

故，盖板的主要作用是防人坠落，本条提出荷载要求，是盖板承受垂直于盖板方向的荷载标

准值，对于车辆行驶道旁的洞口、深沟与管道坑、槽等部位的盖板，应能承受不小于额定卡

车后轮有效承载力 2 倍的荷载。 

6.2  盖板和栏杆 

6.2.1  刚性材料是指在一定外力作用下，有良好的抵抗变形的能力的材料，这里通常采用直

径小于 12 ㎜的螺纹钢、水电钢管，也可使用 100 ㎜×50 ㎜的短木方进行固定。 

6.2.5  依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与市政施工现场安全卫生与职业健康通用规范》GB 55034

的相关规定，对底部墙体高度小于 1200 ㎜的竖向洞口设置防护栏杆。 

6.3  其他洞口 

6.3.5  电梯井道内首层设置双层水平安全网，这里要求的首层防护的上层水平安全网应设置

在高度低于正负零 100 ㎜的位置，防止因首层水平安全网高于地面，出现侧向空洞引发人员

坠落；电梯井道内水平安全网每隔 2 层设置的要求包括地下室的电梯井道，但对于超过一层

的地下室又达不到每隔 2 层或间隔 10 米要求的，也应在倒数第二层地下室设置水平安全网

进行防护。 

6.3.8  依据现行行业标准《建筑拆除工程安全技术规范》JGJ 147 相关规定，增加拆除工程

对于洞口防护的管理要求。 

6.3.9  依据现行行业标准《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 80 相关条款，针对当前装

配式结构施工预制楼梯防护安装时间靠后的情况，提供一种新型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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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交叉作业安全防护 

 

9.0.3  依据现行行业标准《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 80 中关于“高空作业坠落

半径”的相关规定，对通道防护棚长度做出相应规定。 

9.0.11  悬挑脚手架在搭设或拆除施工作业过程中仍存在人员高坠或坠物伤人的风险，因此

在采用悬挑脚手架时应按照条文规定搭设水平安全网防护；采用落地式脚手架时为防止人员

高坠或坠物伤人风险，因此在满足条件的前提下建议设置水平安全网；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因

一次搭设、逐步提升，外立面、架体层间均封闭严密，人员高坠或坠物伤人风险较低，因此

鼓励项目设置水平安全网；吊篮施工作业时因受施工环境影响，水平安全网可能导致吊篮无

法正常落地，因此建议可采取其它防高坠的安全措施代替此条文相关规定。 

 


